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株醴环告知承诺制表〔2023〕2号
	项目名称
	茂森玻璃醴陵生产基地项目

	建设地点
	醴陵经济开发区东富玻璃产业园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4590

	建设单位
	醴陵茂森玻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蒋春

	联系人
	蒋春
	联系电话
	17674651973

	项目投资(万元)
	5400
	环保投资(万元)
	105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3年3月
	行业类别
	C3042特种玻璃制造

	告知承诺制

审批依据
	该项目属于《湖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管理办法》中第四条“（一）特定区域范围的建设项目：建设项目位于省级及以上园区，园区于近五年内已通过园区规划环评审查或开展了园区规划环评跟踪评价，并落实了规划环评（跟踪评价）结论和审查意见。建设项目所属园区未被生态环境部门列入区域限批的范围。建设项目符合园区“三线一单”环境准入要求”中的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范围。《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域评估成果应用的函》

	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占地面积为29333.33m2，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车间（设置切割区、磨边区、钻孔区、清洗区、钢化炉、中空线）等主体工程，原材料区、成品区等储运工程，办公区及职工休息室、食堂等辅助工程，给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和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产35万m2钢化玻璃、15万m2中空玻璃。

	该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盖章）

　　　　　　　　　　　　　　　        2023年3月8日


